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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修订后的《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及

其配套规则(以下合称“基金销售新规”), 基金销售新规将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基金销售新规中包含公募基金的销售业务

规范等内容。由于《香港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互

认暂行规定》”)的第十五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北上互认基金在内地

的销售应当遵守内地公募基金销售的法律法规和《互认暂行规

定》, 本次修订的基金销售新规中关于销售业务规范的内容将同

样适用于北上互认基金在内地的销售业务。本文将介绍基金销售

新规对北上互认基金在内地销售的重点影响事项。 

  

一. 客户维护费 

 

客户维护费, 也称尾随佣金。客户维护费是由基金管理人与

销售机构基于销售机构的保有量约定费率, 从基金管理费

中列支, 用于向销售机构支付客户服务和销售活动中产生

的相关费用。 

  

1. 客户维护费的上限 

 

基金销售新规对客户维护费的收取设置上限, 即对于

向个人投资者销售所形成的保有量, 客户维护费占基

金管理费的约定比率不得超过 50%; 对于向非个人投

资者销售所形成的保有量, 客户维护费占基金管理费

的约定比率不得超过 30%。该等规定将同样适用于北

上互认基金的内地销售机构收取的客户维护费。 

 

根据《销售办法》配套实施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我

们认为上述上限将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适用于北上

互认基金新的销售业务合作, 亦将适用于由北上互认

基金既有的基金销售合作产生的新收费。因此, 建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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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互认基金的管理人和代理人审查现有的与内地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若销售协议中约定

的客户维护费比例高于上述上限, 应签署补充协议进行调整。 

 

2. 客户维护费的披露 

 

根据基金销售新规, 内地销售机构应当在投资者购入北上互认基金前, 书面披露所购基金的客

户维护费水平, 相关文本将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负责发布。此项

要求应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落实。北上互认基金管理人与内地销售机构关于北上互认基金

的客户维护费约定将会被对外披露, 因此, 在签署销售协议时, 北上互认基金管理人可考虑将

披露应注意的事项在销售协议中进行明确。 

 

二. 基金销售协议的法定内容 

 

《销售办法》配套实施规定第九条列出了基金销售协议必须涵盖的几项内容。其中, 根据我们的经验, 

目前, 多数基金销售协议就第(六)项“基金销售机构业务终止时的投资人服务安排”约定可能较为原则

性, 缺少具体安排内容。 

 

因此, 建议北上互认基金的管理人和代理人审查现有的销售协议是否已涵盖完整。对于新签署的销

售协议, 应涵盖该等法定内容; 对于既存的销售协议, 由于基金销售新规中并无相关过渡期要求, 建

议应尽早审查并签署补充协议。 

 

三. 对账单的定期发送 

 

《销售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要求基金销售机构应定期(《销售办法》配套实施规定要求至少每

年)向投资者主动提供投资者的基金保有情况信息。 

 

目前, 大多北上互认基金的内地招募说明书中均披露, 内地投资者可以向内地销售机构定制和查询

对账单, 通过此种方式了解投资者的基金持有情况。而根据基金销售新规, 内地销售机构应主动定期

向投资者提供基金持有情况信息。 

 

《销售办法》配套实施规定中要求此项服务应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整改完成, 因此, 北上互认基金

的内地招募说明书亦应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修订, 以体现内地销售机构将定期主动提供对

账单。 

 

另外, 在与内地销售机构签署销售协议时, 建议此项要求亦应约定在销售协议中。 

 

四. 宣传推介材料的新要求 

 

北上互认基金的宣传推介材料应适用《互认暂行规定》, 以及参照适用基金销售新规中对于公募基金

宣传推介材料的要求。我们以表格形式列示基金销售新规中值得北上互认基金管理人和代理人注意

的几项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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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推介材料的新要求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北上互认基金管理人应根据基金销售新规

中关于宣传推介材料的新要求对持续使用的宣传推介材料进行完善, 新制作的宣传推介材料也应满

足基金销售新规要求。 

 

 原有规定 基金销售新规 

1. 基金业绩

登载 

 登载基金业绩时, 基金合同

生效 10 年以上的, 应当登载

最近 10 个完整会计年度的

业绩。 

 法定披露期限自 10 年缩短为 5 年。即, 登载基

金业绩时, 基金合同生效 5 年以上的, 仅应当包

含最近 5 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业绩。 

 登载基金业绩时, 宣传推介

材料公布日在下半年的, 还

应当登载上半年的业绩。 

关于登载上半年业绩的要求删除, 但新增一项要

求:  

 登载基金业绩时, 展示的任意业绩区间均应当超

过 6 个月。 

【注: 部分北上互认基金管理人参照境外披露

惯例, 披露基金最近 3 个月、最近 6 个月的业绩, 

该等披露需进行调整, 业绩区间应超过 6 个月。】 

2. 基金评价

结果的引

用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提及基金

评价机构评价结果的, …并应

当列明基金评价机构的名称

及评价日期。 

 基金管理公司或旗下基金产

品获得奖项的, 应当引用业

界公认比较权威的奖项, 且

应当避免引用两年前的奖

项。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提及基金评价机构评价结果

的, 应当…列明基金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评价结果

发布日期。应当注重基金评价结果的时效性, 不

得仅引用距离发布日期超过两年的评价结果。 

【注: 对于北上互认基金和基金管理人的所获

奖项, 不再禁止引用两年前的奖项, 但应同时引

用两年内的奖项。】 

3. 额外披露

要求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推介特殊基金品种的, 应当

对投资范围、投资策略、风险收益特征等进行专

门揭示。 

【注: 北上互认基金很可能被视为特殊基金品

种, 应按上述要求进行额外披露。】 

4. 风险揭示

书的更新 

 中国证监会原有相关规定提

供了《风险提示函的必备内

容》。 

 基金业协会将负责发布和更新风险揭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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